
土地1

一、位置、面積

本鄉中心位置位於東興村卡帕里瓦舊部落附近，東經121度，北緯22.3度，土地總面積

為 412.6871平方公里，本鄉十三村中，土地面積以溫泉村 153.5140平方公里最大，

東興村 77.1600平方公里次之，利嘉村 42.7760平方公里居第三位，而以太平村

 6.0300平方公里最小。

二、土地利用

    截至民國112年底為止，本鄉已登記土地面積41,388.5528公頃，占全鄉土地總面積

之100.29％，其中直接生產用地 33,548.9331公頃，占已登記土地面積81.06％，建築用

地165.579公頃，占已登記土地面積0.40％，交通水利用地825.451公頃，占已登記土地

面積1.99%，其他用地6848.5896公頃，占已登記土地面積16.55％。

三、農地改革

　  三七五減租：政府為改進不良租佃制度民國三十八年五月推行三七五減租。大多數

佃農已因受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等農地改革政策之惠，而變為自耕農，生活普獲改善。

至112年底訂約佃農戶為 2戶，訂約佃租面積為1.7001公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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